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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德信息”）股东魏秀君、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合称“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纬德信息首发前股东向特定

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

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询价

转让和配售（2025 年 3 月修订）》（以下简称“《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

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的相关资格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核

查意见。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 

中信证券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

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信证券对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行了核查。出让方已出

具《关于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出让方资格相关

事宜的承诺函》。中信证券已完成出让方资格核查工作，对出让方进行访谈和问

询，并收集相关核查文件。此外，中信证券还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手段对出

让方资格进行了核查。 

（二）核查情况 

1、魏秀君 

（1）基本情况 

魏秀君，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公民

身份证号码为 4306211974********。 

（2）魏秀君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3）魏秀君非纬德信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的股份，无需遵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六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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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秀君无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5 年 3 月修订）》相关规定的情况。 

（5）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

形。 

（6）魏秀君为自然人，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2、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AT80PX3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8 年 04 月 13 日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路 48 号 3 栋 215-11 房 

经营范围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中信证券核查了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并

对企业人员访谈，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

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

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广州纬腾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 

（2）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

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3）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纬德信息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魏秀君，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无需遵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

第六条关于询价转让窗口期的规定。 

（4）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 年 3 月修订）》相关规定的情况。 

（5）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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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

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

审批程序。 

三、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对出让方身份证件、工商登记文件、公开渠道信息进行核查，并对

出让方进行访谈和要求出具承诺函，经核查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询

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不存在《询价转让和配

售指引》第十一条规定的：“（一）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

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二）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存在本指引第五条、第六

条规定的情形；（三）拟转让股份是否属于首发前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司法

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四）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

适用）；（五）本次询价转让事项是否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

（六）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等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为本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的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